一、检测范围
1.1 项目概况
本项目拟委托专业服务单位提供房屋安全检测服务，房屋安全检测服务必须满足国家、上海市和行业颁布的关于房屋检测、安全鉴定等方面的相关标准、规范、规程和办法。
1.2 服务范围
分局部分房屋需进行安全检测，总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
	序号
	单位名称（点位）
	地址
	建筑面积（平方米）

	1
	灵山大院
	灵山路800号
	16716.83

	2
	张江大院
	龙东大道1920号
	7963.16

	3
	水上治安派出所
	华益路326号
	1420.84

	4
	交警支队三大队
	航津路336号
	3440.31

	5
	高行派出所
	新行路330号
	2995.95

	6
	警保处
	华夏东路3040号
	5221.32

	7
	看守所
	华益路351号
	28846.51

	8
	六里大院
	昌里东路181号
	8598.79

	合计
	75203.71



二、检测要求
[bookmark: _Hlk177738866][bookmark: _Hlk177738847]房屋安全检测包括下列部分或全部内容：
（1）房屋基本概况调查；
（2）结构布置状况测绘；
（3）构件材料强度抽样检测；
（4）完损状况检测；
（5）房屋整体变形测量（房屋倾斜、不均匀沉降）；
（6）结构承载力验算；
（7）做出检测鉴定结论；
（8）提出技术处理意见及建议，并出具安全性检测报告。

三、检测依据
[01] 国家标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2019
[02] 国家行业标准，《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8-2016
[03] 国家行业标准，《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23-2011
[04]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784-2013
[05] 国家标准，《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315-2011
[06] 国家行业标准，《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标准》JGJ/T152-2019
[07]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既有建筑物结构检测与评定标准》DG/TJ08-804-2005
[08]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房屋质量检测鉴定标准》DG/TJ08-79-2024
[09] 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10] 国家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55001-2021
[11]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55008-2021
[12] 国家标准，《砌体结构通用规范》GB55007-2021
[13]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地基基础设计标准》DGJ08-11-2018
[14] 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2015
[15]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试行）》城住字（1984）第678号
[16] 国家行业标准，《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2016
[17]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房屋修缮工程技术规程》DG/TJ08-207-2008
[18]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2015年版）
[19] 国家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11
[20]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
[21] 检测合同及业主单位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注：以上标准和规范如有更新，则以最新版本为准。若不同标准和规范有冲突，应按最严格的规定执行。

四、检测人员和设备要求
4.1 人员要求
（1）本项目检测人员数量应满足安全检测的需要，检测人员必须持有检测资格证书或上岗证，人员相对稳定，对特殊的检测项目，应有相应的检测资质证书。
（2）担任本项目检测的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检测单位的在编人员，经培训上岗持有相关证书，具有同类项目检测经历。
（3）除项目负责人外，还须配备在职专职检测工程师，经培训上岗持有相关证书，年龄适当，并具有同类项目的检测经历。
（4）检测人员应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4.2 设备要求
（1）为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检测所用的仪器、设备及测量工具应有生产合格证、计量检定机构的有效检定合格证或自检合格证。仪器、设备及测量工具应在有效使用期内，其精度应满足检测项目的要求。
（2）现场检测应配备足够的检测仪器和设备，以满足工作进展的需要。

五、检测报告要求
房屋安全检测报告应满足采购人办理相关房屋产证的需求。

六、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2月底前完成全部工作并出具符合要求的安全检测报告。

7、 保密要求
成交供应商应遵守保密要求如下:
1.明确专门机构和工作人员，负责采购项目保密管理工作。
2.明确保密责任和人员分工，建立文件材料管理、向国际联网的站点（互联网）提供或发布信息及其他信息公开的保密审查等各项保密管理制度，落实采购项目业务工作与保密工作同步开展。
3.相关文件材料向国际联网的站点（互联网）提供、发布或其他方式信息公开、提供给第三方前，应书面告知采购人拟发布（提供）文件材料的网站或渠道、文件材料种类和内容、时间节点、发布（提供）目的等信息，并得到采购人相关材料已经过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并属于主动公开的文件材料，同意公开的书面确认（须具备签名、日期和公章）。未经采购人书面确认，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采购项目文件材料或将采购项目文件材料提供给第三方。明确知悉并理解采购项目文件材料中以灰色背景突出显示的文本或标题以灰色背景突出显示的图片（表格）属于不宜公开内容；任何情况下，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采购项目材料内明确不宜公开的内容。
4.明确知悉并理解提供给采购人的材料可能上传至国际联网的站点（互联网）主动公开。落实材料保密审查，保证所提供的材料中不包含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敏感信息。应对商业秘密等其他不宜公开内容最大限度作隐蔽处理；确属无法隐蔽的，应在材料中以灰色背景突出显示不宜公开内容的文本或图片（表格）的标题。
5.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所有拟参加项目人员的背景资料，对拟参与采购项目的人员进行审查、开展保密教育并组织签订保密协议。保密协议内容应征求采购人意见，并向采购人提供协议的副本等相关资料。采购人根据审核情况有权提出人员变更要求。
6.参加项目人员严格保守在工作中所涉及的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和各类敏感信息。
7.参加项目人员不得擅自记录、复制、拍摄、摘抄、收藏、泄露在工作中涉及的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和各类敏感信息；严禁将公安机关内部会议、谈话内容泄露给无关人员；严禁将工作中涉及的相关合作内容及实施规划透露给无关人员。
8.参加项目人员应服从采购人的安排，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协议规定工作，不得将工作过程中接触到的文件材料（包括内部发文、各类通知及会议记录等）内容泄露给无关人员；不得翻阅与工作无关的文件和资料，不得从事其他与合作无关的工作。
9.参加项目人员如需使用公安信息网，应认真学习和严格遵守公安信息网使用相关规定，严禁“一机两用”。不得将从公安信息网上获得的警务工作相关信息透露给无关人员；严禁私自下载、拷贝计算机内的各类信息；不得擅自携带保管涉及项目建设内容的各类载体；严禁将公安信息系统的程序、账号口令等泄露给无关人员。
10.参加项目人员不得带领无关人员参加项目或进入采购人办公场所。
11.不得泄露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公安机关科研、发明、装备器材及其技术资料等信息；参加项目人员不得发表涉及合作过程中涉及的技术文档和论文，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将合作具体内容或项目案例进行演示或宣传。
12.参加项目人员不得泄露采购人咨询的项目内容、技术措施、目的效果等信息，严格保管调研报告、技术参数等各类文件、材料。
13.参加项目人员在采购各流程环节中应严格保守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和各类敏感信息，严格保管采购活动记录、采购预算、招标（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评标（评审）标准、评估报告、定标文件、合同文本、验收证明等材料。
14.参加项目的人员原则上最低服务期限为1年。
15.参与该采购项目的人员接受采购人的保密管理。
16.参加项目人员因服务期满或中途离岗的，不得泄露所知悉的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和各类敏感信息。
17.接受采购人就该采购项目的保密工作检查（调查）。
18.发生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或有关敏感信息泄露的，参加项目人员应立即向采购人报告并提交具体书面报告，积极协助采购人及有关保密部门进行查处。
19.落实保密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明确的其他保密管理要求。
20.未充分履行保密责任而造成失泄密或敏感信息泄露，须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采购人相应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1.对保密协议的任何修改，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有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授权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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